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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及幼兒園食安事件提起團體訴訟作業規範 

壹、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50 條規定提起訴訟。 

貳、 受理團體訴訟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以下簡稱台灣消保會)。 

參、 學校受理登記期間：即日起至 104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 

肆、 學校受理登記對象：曾食用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遭黑心油污染產品

(公告清冊如附錄)之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及公私立幼兒園

(以下簡稱幼兒園)教職員工及學生。 

伍、 受理登記方式： 

一、 以學校及幼兒園為單位，彙整有意提起團體訴訟之受害教職員工生資料(填

寫表格及填寫說明如附件 1)。 

二、 學校及幼兒園彙整完畢後，備文函送所屬教育主管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或地方政府教育局(處))後，轉送台灣消保會，並副

知地方消保官。 

三、受黑心油品污染之產品，如由學校及幼兒園購買者，得由學校及幼兒園統一

出具發票、收據等購買憑證正本；如由團膳公司購買者，由團膳公司提供發

票、收據等購買憑證正本予學校及幼兒園。如因故無法提出正本，請以影本

加蓋「與正本無誤」。 

陸、 相關單位分工事項：詳請參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食安事件提起團體

訴訟分工架構圖」(附件 2-1)。 

一、 台灣消保會(主辦)： 

(一)提供欲提起團體訴訟學生之相關表件，並依據試填學校建議修正表件。 

(二)協助中央及地方政府召開使用黑心油品之學校、幼兒園及家長有關團體訴訟

及表件填報說明會。 

(三)檢視各學校及幼兒園表件之完整及正確性。 

(四)提起團體訴訟。 

(五)隨時補充訴訟所需資料。 

二、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協辦)： 

(一)教育部(包括國教署): 

1.函請學校及幼兒園保留遭黑心油品污染之食品購買單據或發票等憑證。 

2.協調高雄市 2 所使用黑心油品學校協助試填台灣消保會提供之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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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函請學校依產品清冊及表件填寫。 

(二) 教育部(包括國教署)及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1.召開使用黑心油品之學校、幼兒園及家長團體訴訟表件填報說明會。 

2.彙整有意提起團體訴訟之學生表件。 

三、 衛生福利部(協辦)： 

(一)提供強冠公司、正義公司、頂新公司、北海公司等 4 家問題產品清冊。 

(二)提供健康危害證明。 

(三)食安基金補助團體訴訟費。 

柒、 各項工作期程：詳請參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食安事件提起團體訴訟流程圖」

(附件 2-2) 

一、 提供問題產品清冊(衛福部)：103年 12月 31日前。 

二、 確認表件格式(台灣消保會)：103年 1月 5日前。 

三、 函請學校及幼兒園依產品清冊及表件填寫(國教署)：104年 1月 19日前。 

四、 召開中央及地方說明會(教育部(包括國教署)、地方政府教育局(處))：104年

2月 13日前。 

五、 彙整及函送學校及幼兒園填送之表件(國教署、地方政府教育局(處))：104

年 3月 27日前。 

六、 彙整與確認國教署、地方政府所送表件及進行團體訴訟(台灣消保會) ：104

年 4月 7日前。 

捌、 經費： 

一、 各機關、學校及幼兒園辦理及彙整團體訴訟所需資料之行政費用，由各機關、

學校及幼兒園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二、 團體訴訟所需經費，由台灣消保會提出企劃書後，依食品安全保護基金相關

規定審議後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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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填寫表格及填寫說明            

一、參加控告販售黑心油品廠商團體訴訟應注意事項： 

(一)學校受理登記對象：曾食用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遭黑心油污染產

品之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及公私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幼兒

園)教職員工及學生。 

(二)學校受理登記期間：即日起至 104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 

(三)受理團體訴訟單位：台灣消保會，地址：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 355 號 6 樓之 2，

電話：07-9700726。  

(四)受理登記方式：（請務必備妥相關文件）請申請人將所需相關文件備妥後，逕

向就讀或服務之學校或幼兒園申請，再由各學校及幼兒園彙整(彙整總表如附

件 3)後將相關資料函送所屬教育主管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或地方政

府教育局、處)彙整(彙整總表如附件 4)後，轉送台灣消保會，並副知地方消保

官。 

(五)本次團體訴訟將針對頂新、北海、強冠、正義等 4 家黑心油品業者，而每家

被告業者均需要有 20 人以上消費者將請求權讓與台灣消保會，始可將其列為

被告，如未達 20 人，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則無法對其提起團體訴訟。 

(六)注意事項 

1.本訴訟所指之黑心油產品，僅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遭黑心油污

染之產品(公告清冊如附錄)。 

2.本訴訟所需之購買產品憑證(詳下列說明)，敬請各學校、幼兒園自行保存或協

調團膳業者保存。 

(1)發票正本，需有列出產品品名、金額。 

(2)其他，如收據正本、購買紀錄，需一併記載品名、金額等足以辨識購買產

品內容之文書。 

3.本次訴訟由台灣消保會代消費者提起團體訴訟，該會完成所有資料彙整後，

便會向法院遞狀，惟該會係屬純民間的公益組織，兼以本次訴訟所涉及之人

數眾多，及食安標準認定之困難，可能費時甚久，請消費者能夠支持與諒解。 

4.法定代理人欄位須由全體監護人署名(本件訴訟如未獲全體監護人同意，本件

訴訟將不具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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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黑心油品團體訴訟應備齊的文件： 

所附文件資料或影本，請據實具體完整填寫，並一律以 A4 大小印出。 

□ 1.學生團體訴訟請求人基本資料表。 

□ 2.請求權讓與同意書正本。 

□ 3.無與業者達成和解切結書及提供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 4.申請人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 5.其他足證有具體損害之證據資料（請求額外損害賠償金額者需檢附）。 

三、「學生團體訴訟請求人基本資料表」、「請求權讓與同意書」及「無與業者達成

和解切結書及提供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之填寫說明及注意事項： 

 (一) 「學生團體訴訟請求人基本資料表」 

請務必逐一並依實際情形填寫，若相關資料未齊全者，會影響整個資料整理

的進度，或將被列為不具求償資格者，敬請理解並配合，填寫表單如附件 1-1，

範例如附件 1-1-1。 

1.「學生個人資料」欄：  

  請申請人確實填寫，以便台灣消保會後續聯絡。 

2.「是否因油品受有具體損害」欄：  

(1)申請人受有損害需因食用已公告之黑心油不合格產品。 

(2)申請人如因食用黑心油產品而受有具體損害，請備妥相關佐證(如診斷證

明)。 

3.「損害賠償範圍、金額（新臺幣）」 

(1)身體上之損害，將依申請人實際所受之具體損害，由台灣消保會法律專業

委員進行評估，評估結果將統一由各學校或幼兒園分別通知申請人。 

(2)精神上損害賠償請求金額，消費者須同意台灣消保會得參酌法院實務相關

見解及標準，於法律規定範圍內，就本項次之損害賠償請求逕為調整，請

同意後簽名。     

(3)如有其他損害，請另行以書面具體說明，台灣消保會將由法律專業委員評

估探討後，加以回覆。 

4.「檢附證物」，請逐一勾選檢附之資料，所附文件資料或影本，一律以 A4 大

小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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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求權讓與同意書」 

申請人應親自簽名與蓋章，申請人若為未成年人(未滿 20 歲)時，應由其法定

代理人代理或經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法定代理人欄位須由全體監護人署名

(本件訴訟如未獲全體監護人同意，本件訴訟將不具效力)，填寫表單如附件

1-2。 

(三)「無與業者達成和解切結書及提供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申請人應親自簽名與蓋章，申請人若為未成年人(未滿 20 歲)時，應由其法

定代理人代理或經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法定代理人欄位須由全體監護人署

名(本件訴訟如未獲全體監護人同意，本件訴訟將不具效力) ，填寫表單如

附件 1-3。 

(四)學生填寫應填表格與簽章後交學校彙總，並由學校附上購入黑心油不合格產

品的證據(見一、(六)注意事項 2 的說明)。 

四、提出申請前請務必逐一確認，以確認文件是否準備齊全，若資料未齊全恕不受

理，申請文件概不退還，訴訟後台灣消保會將依會內規定予以銷毀。由於申請

所需資料原則上以正本為妥，故請消費者自行影印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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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學生團體訴訟請求人基本資料表 

學生團體訴訟請求人基本資料表 
案件編號：               （本欄由台灣消保會填寫） 

學生編號:                       （本欄由學校填寫）  

學生個人資料（請填寫工整） 

學生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就讀學校或幼兒園  年級班別 年    班 

聯絡電話  聯絡手機  

聯絡地址  

電子郵件信箱  

具體損害台灣消保會一律律定每人新臺幣

9萬元(此部分不用附具任何相關佐證)。

惟如認有其他更嚴重之具體損害，則請附

相關證據。 

 此 2筆金額同意台灣消保

會參酌法院實務相關見解

及標準，於法律規定範圍

內，逕行調整。 

精神損害賠償金金額台灣消保會一律律定

每人新臺幣 9萬元，惟學生及法定代理人

如有其他認定則請自行填寫於右方。 

 

檢附證物（請勾選，除其他足證有具體損

害之證據資料外缺一不可） 

請求權讓與書正本  

學生團體訴訟請求

人基本資料表 

 

無與業者達成和解

切結書暨個人資料

保護法告知事項 

 

★其他足證有具體

損害之證據資料 

請求其他具體損害者需檢

附 

請求權讓與書編號 （本欄由台灣消保會填寫） 

就讀學校或幼兒園團膳油品供應廠商名稱 （本欄由台灣消保會填寫） 

 總金額               萬元    （本欄由台灣消保會填寫） 

備註  
上述內容本人充分瞭解並經確認無誤 
 
請求人：                          (簽章) 
法定代理人：                      (簽章) 
法定代理人：                      (簽章) 
 
(★未滿 20歲之未成年人需由全體監護權人之簽名同意，本訴訟方得提起，如果缺少其中一人之
同意，將導致訴訟不合法而不具效力。)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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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              學生團體訴訟請求人基本資料表範例 

學生團體訴訟請求人基本資料表 
案件編號：               （本欄由台灣消保會填寫） 

學生編號:                       （本欄由學校填寫）  

學生個人資料（請填寫工整） 

學生姓名 王大明 出生年月日 90年 1月 1日 

身分證字號 E111… 法定代理人 王鐵雄 

就讀學校或幼兒園 好學生國小 年級班別 2年 2班 

聯絡電話 07-112233 聯絡手機 0999-999999 

聯絡地址 ｏ市ｏ區ｏ路ｏ號 

電子郵件信箱 ｏｏｏ@yahoo.com.tw 

具體損害台灣消保會一律律定每人新臺幣
9萬元(此部分不用附具任何相關佐證)。惟
如認有其他更嚴重之具體損害，則請附相關

證據。 

例：罹患 OO疾病 (或 OO癌)的
診斷證明書。 

    我最近身體不舒服，常拉肚

子、長痘痘或罹患 OO疾病(或
OO癌)，而我平日生活規律，
飲食清淡並有規律運動，所以
我應該是吃到這黑心油品才

會造成的。 

此 2筆金額
同意台灣消
保會參酌法

院實務相關
見解及標
準，於法律規
定範圍內，逕

行調整。 

精神損害賠償金金額台灣消保會一律律定
每人新臺幣 9萬元，惟學生及法定代理人如
有其他認定則請自行填寫於右方。 

例：10萬元 
    我本來是個很樂觀的學

生，自從知道我吃到黑心
油，我覺得很噁心，感到身
體不舒服，也影響到我日常
生活作息及學業成績表
現，我懷疑自已快生病了。 

檢附證物（請勾選，除其他足證有具體損害

之證據資料外缺一不可） 

請求權讓與書正本 V 

學生團體訴訟請求人基本資料
表 

V 

無與業者達成和解切結書暨個
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 

V 
 

★其他足證有具體損害之證據
資料 

請求其他具
體損害者需
檢附 

請求權讓與書編號 (本欄由台灣消保會填寫） 

就讀學校或幼兒園團膳油品供應廠商名稱 (本欄由台灣消保會填寫） 

總金額                 萬元      （本欄由台灣消保會填寫） 

備註  

上述內容本人充分瞭解並經確認無誤 

請求人：      王 △△                     (簽章) 
法定代理人：  王 △△                     (簽章) 
法定代理人：                               (簽章) 
 (★未滿 20歲之未成年人需由全體監護權人之簽名同意，本訴訟方得提起，如果缺少其中一人
之同意，將導致訴訟不合法而不具效力。) 
中華民國   104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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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請求權讓與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於中華民國                       年間因食用強冠、頂新、正義、

北海油脂公司產品，致受有損害，現謹將個人因前開消費爭議所涉之全部損害賠償

請求權（包括懲罰性賠償金）讓與社團法人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以下簡稱「台灣

消保會」），以便提起團體訴訟。立同意書人亦完全同意下列事項，絕無異議： 

（一） 日後所獲得之全部賠償，完全交由台灣消保會按公平原則分配。 

（二） 立同意書人同意由台灣消保會於前開消費爭議主張權利必要之範圍內，代

為行使解除、終止、抵銷之權利。 

（三） 就本消費爭議授與台灣消保會捨棄、認諾、撤回及和解等民事訴訟法第 70

條第 1項但書規定之特別代理權。 

 

此  致 

社團法人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 

 

 

立同意書人          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居所： 

 

全體法定代理人      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居所： 

                 

                    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居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9 
 

附件 1-3 

無與業者達成和解切結書及提供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本人因食用強冠、頂新、正義、北海油脂產品，致受有損害，現將個人因前開消費

爭議所涉之全部損害賠償請求權（包括懲罰性賠償金）讓與社團法人台灣消費者保

護協會（以下簡稱「台灣消保會」），以便提起團體訴訟，並切結與同意下列事項： 

 

一、本人保證無與業者就此消費爭議達成和解。 

二、本人確實已接受社團法人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

定，告知本人個人資料之提供與否之相關權利及影響，為此謹同意提供本人個

人資料，以供台灣消保會依照上述所告知之蒐集及使用目的加以使用。 

    此致 

    社團法人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 

          

立書人             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居所： 

 

                     

全體法定代理人      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居所： 

                 

                    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居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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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食安事件提起團體訴訟分工架構圖 
 

 

 

 

 

 

 

 

 

 

 

 

 

 

 

 

 

 

 

 

 

 

 

 

 

 

 

 

 

 

 

 

 

 

 

地方消保官

(協辦) 

協助地方政府

召開使用黑心

油品之學校及

家長有關團體

訴訟及表件填

報說明會

(104.02.13 前) 

 

衛生福利部 

(協辦) 

1.提供 4 家問題產品

清冊：問題食用油

產製品之品項、產

製期間、產品等相

關資料 

2. 提供健康危害證

明：提供健康危害

醫學相關佐證資料 

3.食安基金補助團體

訴訟費：本案團體

訴訟所需經費於食

品安全保護基金成

立 後 予 以 補 助

(104.01.01 後) 

 

台灣消保會 

(主辦) 

1.提供欲提起團體訴

訟學生之相關表件

(103.12.5) 

2.依據試填學校建議

修 正 表 件

(104.01.05 前) 

3.協助中央及地方召

開使用黑心油品之

學校、幼兒園及家

長有關團體訴訟及

表件填報說明會

(104.02.13 前) 

4.各校填表之諮詢

(即日起~ 03.20) 

5.檢視各學校及幼

兒園表件之完整及

正 確 性 (104.04.7

前) 

5.提起團體訴訟 

6.依據訴訟需要隨時

聯繫學校及幼兒園

補充所需資料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 

(協辦) 

1.教育部(包括國教署)函請學校及
幼兒園保留遭黑心油品污染之
食品購買單據或發票等憑證 

2.國教署協調高雄市 2 所使用黑
心油品學校協助試填台灣消保
協會提供之表件(103.12.15 前) 

3.國教署函送「學校及幼兒園食安

事件提起團體訴訟作業規範」，
並請學校及幼兒園依產品清冊
及表件填寫 (104.01.19 前)  

4.教育部(包括國教署)及地方政府
教育局(處)召開使用黑心油品之
學校、幼兒園及家長團體訴訟表
件填報說明會(104.02.13 前) 

5.以學校及幼兒園為單位，彙整有
意提起團體訴訟之學生表件並
備文函送(104.03.20 前)： 

(1)高級中等學校： 
 ○1 縣市所屬：地方政府教育局

(處)收受 
 ○2 國教署所屬：國教署收受 
(2)國中小及幼兒園：地方政府教
育局(處)收受 

6.國教署及地方政府教育局(處)彙
整收受資料函送台灣消保會，副
知地方消保官(104.03.27 前) 

行政院消保處 
(指導) 

 跨部會、消保協會 

 及地方消保官協調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協調台灣

消費者保護協會受理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幼兒園教職員工生 

團體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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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食安事件提起團體訴訟流程圖 

 

          辦理時程 

 

 

103 年 12 月 31 日前 

 

 

 

104 年 1 月 5 日前 

 

 

 

104 年 1 月 19 日前 

 

 

 

104 年 2 月 13 日前 

 

 

  

104 年 3 月 20 日前 

 

 

 

 

104 年 3 月 27 日前 

 

 

 

104 年 4 月 7 日前 

 

 

 

 

 

 

分別召開中央、縣市及學校說明會 

主辦：教育部(包括國教署)、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協辦：台灣消保會、地方消保官、行政院消保處 

提供問題產品清冊 

(衛福部) 

函請學校依產品清冊及表件填寫 

(教育部國教署) 

 

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受理團體訴訟 
 

       

確認表件格式 

(主辦：台灣消保會/協辦：教育部) 
 

彙整學校及幼兒園填送之表件 
主辦：教育部國教署、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協辦：台灣消保會 

 

彙整國教署及縣市政府所送表件 
主辦：消保協會 
協辦：教育部國教署、地方政府教育局(處)、地方消保

官、行政院消保處 
 

彙整學生表件並備文函送 
主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 
協辦：國教署、地方政府教育局(處)、台灣消保會 

 

進行團體訴訟 
(台灣消保會) 


